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」相關配套規範

文建會99.01.07

貳、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配套規範共計13項配套規範
1、 由文建會訂定

（一）、「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或藝文體驗券發放及實施辦法」（草案第14條）

（二）、「原創產品或服務範圍之認定與價差補助辦法」（草案第15條）

（三）、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施行細則」（草案第29條）

2、 由文建會及地方主管機關訂定
（一）、「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廣告空間，以優惠價格優先提供予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之比率及使用費率」（草案第18條）

（二）、「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租、授權、收益保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」（草案第21條）

3、 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文建會、經濟部等）訂定
（一）、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協助、獎勵或補助辦法」（草案第12條）

（二）、「民間提供適當空間供文化創意事業使用之獎勵或補助辦法」（草案第16條）

4、 由文建會會（商）同其他主管機關訂定

（一）、「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」（草案第3條）

（二）、「國家發展基金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審核、撥款機制與績效指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」（草案第9條）

（三）、會同財政部訂定：「營利事業捐贈抵稅實施辦法」（草案第26條）

5、 由著作權法主管機關（經濟部）訂定

（一）、「以文化創意產業產生之著作財產權設質登記及查閱辦法」（草案第23條）。

（二）、「不明著作授權申請許可、使用報酬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」（草案第24條）

6、 另以法律訂定：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」（草案第7條）。

